
证券代码：

000760

证券简称：博盈投资 公告编号：

2010-001

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本公司于

2010

年

1

月

11

日收到湖北省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一份

{[2010]

黄立初

字第

1-1

号

}

及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武汉办事处送达的《债权转让通知书》一份，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有关信息披露的规定，本公司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重大事项的基本情况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武汉办事处因企业借贷纠纷一案，于

2009

年

9

月

17

日向湖北省黄石市中级

人民法院对本公司及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车桥有限公司提起了诉讼

(

具体情况见本公司于

2009

年

12

月

25

日披露的

2009-042

告公告

)

。

湖北省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该案后，该案原申请人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武汉办事处与该案现

申请人公安县茂发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于

2009

年

12

月

29

日以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武汉办

事处已将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所欠债权在内的公安县相关银行可疑类

64

户债权资产包， 整体转

让给公安县茂发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为由，向湖北省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将本案

原告由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武汉办事处变更为公安县茂发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武汉办事处向本公司送达《债权转让通知书》，告知：本公司从即日起向公安

县茂发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履行上述诉讼相关债务的还本付息义务并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

二、有关本重大事项的基本案情

（一）有关本重大事项的当事人

1

、申请人

1

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武汉办事处

住所：湖北省武汉市武胜路泰合广场

34

楼

法定代表人：熊月桥，系该公司副总经理

2

、申请人

2

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公安县茂发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湖北省公安县斗湖堤镇治安路

3

号

法定代表人：王世新，系该公司总经理

3

、被申请人

1

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39

号第一上海中心

C

座

412

室

法定代表人：胡和建，该公司董事长

4

、被申请人

2

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湖北车桥有限公司

住所：湖北省公安县斗湖堤镇荆江大道

178

号

法定代表人：冯启泰，该公司董事长

（二）有关本重大事项具体情况

2005

年，中国工商银行公安县支行因股改需要，将本公司所欠该行贷款本金

6760

万元及相应利息的

债权转让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并将抵押权一并转让。 该债权转让后，本公司就还款事宜与中国东方

资产管理公司进行了多次沟通，但至今尚未就还款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因此至今尚未进行偿还。 中国东方

资产管理公司武汉办事处于

2009

年

9

月

17

日向湖北省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公司及本公司全资子

公司湖北车桥有限公司提起了诉讼。

三、本裁定情况

经过审查，湖北省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转让已经涉及诉讼、执行或者破产等

程序的不良债权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债权转让合同以及受让人或者转让人的申请，裁定变更诉讼主体

或者执行主体。 申请人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武汉办事处和申请人公安县茂发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

司的申请理由成立，裁定如下：

本案原告由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武汉办事处变更为公安县茂发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四、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及仲裁事项的相关说明

除本日已披露的诉讼和仲裁事项以外， 本公司及控股公司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及仲裁事

项。

五、本次公告的裁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由于本案尚未开庭审理，且原告方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武汉办事处目前只是进了财产保全，因此

本公司目前尚不能预计本次诉讼及目前的债权转移可能对公司

2009

年度利润或者其后利润的可能影

响。

六、备查文件

1

、湖北省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

{[2010]

黄立初字第

1-1

号

}

；

2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武汉办事处送达的《债权转让通知书》。

特此公告！

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000716

证券简称：

ST

南方 公告编号：

2010-002

广西南方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南宁管道燃气有限责任公司

80%

股权被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本公司于

2010

年

1

月

11

日收到广西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

南宁中院

"

）的五份《执行裁定

书》，分别为（

2009

）南市执字第

98-1

号、第

188-1

号和（

2008

）南市执字第

179-4

号、第

181-3

号、

180-3

号，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有关本执行裁定涉及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一）涉及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原告：南宁管道燃气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南管燃气公司

"

），法定代表人：李晓峰，住址：南宁市民

族大道

86

号金和大厦

11

楼。

被告：本公司，法定代表人：韦清文，住址：广西南宁市双拥路

36

号。

原告南管燃气公司就本公司与该公司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等纠纷向法院提起诉讼，南宁中院经审理以

（

2008

）南市民一初字第

71

号、第

72

号、第

73

号《民事判决书》；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以

（

2008

）桂民二终字第

89

号、（

2009

）桂民二终字第

34

号《民事判决书》作出判决，本公司均败诉，本次原告

南管燃气公司就前述判决向南宁中院提出执行申请。

有关南宁中院（

2008

）南市民一初字第

71

、

72

、

73

号民事判决及相关案情的详细情况请查阅本公司分

别于

2007

年

7

月

4

日、

2008

年

3

月

13

日、

2008

年

9

月

10

日登载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上相关的公告内容。 有关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2008

）桂民二终字第

89

号、（

2009

）桂民二终

字第

34

号民事判决及相关案情的详细情况请查阅本公司分别于

2005

年

12

月

20

日、

2006

年

11

月

7

日、

2009

年

2

月

18

日登载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相关的公告内容。

（二）执行裁定依据

（

1

）南宁中院（

2008

）南市执字第

179-4

号、第

181-3

号、

180-3

号《执行裁定书》分别依据南宁中院

（

2008

）南市民一初字第

71

、

72

、

73

号《民事判决书》裁定执行。

（

2

）南宁中院（

2009

）南市执字第

98-1

号、第

188-1

号《执行裁定书》分别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

民法院（

2008

）桂民二终字第

89

号、（

2009

）桂民二终字第

34

号《民事判决书》裁定执行。

二、本次执行裁定情况

申请执行人：南宁市管道燃气有限责任公司

被执行人：广西南方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裁定情况：冻结被执行人广西南方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上海新华闻投资有限公司返还的南

宁管道燃气有限责任公司

80%

股权，冻结期限为两年。

三、本次执行裁定对公司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1

、

2009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收到南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通知》，该局对南管燃气公司

80%

的股权的

持有人进行了变更，已将上海新华闻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南管燃气公司

80%

的股权变更到我公司的名下

（关于该股权变更的详细情况请查阅本公司于

2010

年

1

月

5

日登载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内容）， 本次法院的裁定不影响本公司依法对南管燃气公司行使股东的权利和履行

股东义务。

2

、本公司将尽早完成对南管燃气公司的接管工作，并按照有关管理规定对南管公司财务进行审计工

作，并对该公司的债权债务进行梳理，妥善处理本公司与南管燃气公司之间的相关债权债务。

本公司生产经营正常，本公司将根据相关案件的进展情况及时披露有关信息，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2009

）南市执字第

98-1

号、第

188-1

号和（

2008

）南市执字第

179-4

号、第

181-

3

号、

180-3

号《执行裁定书》。

广西南方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

一

0

年一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716

证券简称：

ST

南方 公告编号：

2010-003

广西南方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本公司于

2010

年

1

月

11

日收到广西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

2009

） 南市执字第

98-2

号 《执行裁定

书》，就本公司与南宁管道燃气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南管燃气公司

"

）商品房买卖合同等纠纷诉讼案

的申请执行人南管燃气公司变更为北京中企天经济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北京中企天公司

"

）执

行裁定，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变更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申请执行人：南宁管道燃气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晓峰

住址：南宁市民族大道

86

号金和大厦

11

楼。

被执行人：本公司，法定代表人：韦清文

住址：广西南宁市双拥路

36

号。

第三人：北京中企天经济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秦元龙

住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66

号

4

楼

4

层。

（二）本次变更的起因、案由：

（

1

）申请执行人南管燃气公司就其与本公司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等纠纷向南宁中院和广西高院提起诉

讼，南宁中院分别以（

2007

）南市民一初字第

71

号、第

72

号、第

73

号《民事判决书》，广西高院分别以

（

2008

）桂民二终字

89

号和（

2009

）桂民终字

34

号《民事判决书》对相关诉讼案做出判决，南管燃气公司均

获得胜诉，此后南管燃气公司就上述案件向南宁中院申请执行。

有关南宁中院（

2008

）南市民一初字第

71

、

72

、

73

号民事判决及相关案情的详细情况请查阅本公司分

别于

2007

年

7

月

4

日、

2008

年

3

月

13

日、

2008

年

9

月

10

日登载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上相关的公告内容。 有关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2008

）桂民二终字第

89

号、（

2009

）桂民二终

字第

34

号民事判决及相关案情的详细情况请查阅本公司分别于

2005

年

12

月

20

日、

2006

年

11

月

7

日、

2009

年

2

月

18

日登载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相关的公告内容。

（

2

）南管燃气公司与北京中企天公司分别于

2008

年

12

月

28

日和

5

月

18

日先后签订了两份债权转

让协议，将与上述案件有关的全部债权转让给北京中企天公司，用于偿还南管燃气公司所欠北京中企天

公司的债务。

二、本次执行裁定情况

裁定情况：依法变更北京中企天经济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为本案的申请执行人。

三、本公司应对措施

本公司在接管南管燃气公司后，将对原南管燃气公司的对外债权债务情况进行清理，以核实确定其

有关债权债务情况。

本公司将根据相关案件的进展情况及时披露有关信息，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广西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2009

）南市执字第

98-2

号《执行裁定书》。

广西南方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

一

0

年一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752

证券简称：西藏发展 公告编号：

2010-001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辞职公告

2010

年

1

月

12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董事岳志强先生递交的辞职申请，岳志强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

辞去公司董事职务。 根据有关规定，岳志强先生的辞职自辞职申请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岳志强先生同时

不再担任公司副董事长和副总经理职务。

岳志强先生辞去公司董事职务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002151

证券简称：北斗星通 公告编号：

2010-001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本公司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相关事项尚在筹划审议过程中。 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

公司股价造成影响，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2010

年

1

月

13

日开市起停牌。

待有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召开董事会审议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并于

2010

年

1

月

20

日公告该事

项，同时申请股票复牌。

特此公告。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

月

12

日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基金经理的公告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经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研究决定，聘任杨铭先生担任海富通中国海外

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与陈洪先生共同管理该基金。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杨铭先生无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的情况。

上述事项已按有关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完成相关手续，并报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1

月

13

日

附：杨铭先生简历

杨铭先生，特许金融分析师

(CFA)

，经济学学士，持有基金从业人员资格证书。先后任职于香港东亚银

行上海分行、 上海瀚蓝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2004

年

4

月加入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任股票分析师，

2008

年

6

月至今任海富通中国海外股票（

QDII

）基金基金经理助理。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聘

信达澳银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的公告

根据信达澳银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投资管理的需要， 经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会

决议，增聘黄敬东先生担任信达澳银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与现任基金经理曾国富先生

共同管理该基金。

黄敬东先生从未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其基金经理任职资格已按有关规

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完成注册手续，并报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一月十三日

附：基金经理简历

黄敬东先生，华南理工大学工学硕士，

9

年证券投资管理经历。

2000

年至

2005

年任南方证券有限公

司研究员；

2005

年至

2008

年就职于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研究部，历任行业研究员、鹏华中国

50

基金基金经理助理、鹏华行业成长基金基金经理助理、普润基金基金经理助理、鹏华中国

50

基金基金经

理和普惠基金基金经理等职。

2009

年

7

月加入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现任公司投资副总监。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８６

证券简称：国投电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０１

国投华靖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四季度电量完成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根据公司初步统计，

２００９

年四季度， 公司投资企业累计完成发电量

１３３．５３

亿千瓦时， 上网电量

１２６．４１

亿千瓦时， 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了

８８．９０％

和

９４．４５％

（扣除

２００９

年重组收购投资企业发电量

２２．３８

亿千瓦时、

２１．５５

亿千瓦时，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了

５７．２４％

和

５９．３４％

）。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投资企业累计完成发电量

３６６．３１

亿千瓦时，上网电量

３４６．１０

亿千瓦

时，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了

６．４５％

和

７．２３％

（扣除

２００９

年重组收购投资企业发电量

２２．３８

亿千瓦时、

２１．５５

亿千瓦时，与去年同期相比基本持平）。

公司投资企业本季度及年度累计电量完成情况如下。

表

１

：

２００９

年四季度公司投资企业电量完成情况

项 目 发电量
（

亿千瓦时
）

上网电量
（

亿千瓦时
）

本期 去年同期 增幅 本期 去年同期 增幅
国投甘肃小三峡水电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 ８．１６ ６．７３ ２１．２５％ ８．０６ ６．６８ ２０．６３％

靖远第二发电有限公司
１５．７６ １２．０４ ３０．９５％ １４．８３ １１．２１ ３２．３０％

徐州华润电力有限公司
２１．２６ １２．７６ ６６．６７％ ２０．１３ １０．４２ ９３．２７％

国投曲靖发电有限公司
２３．４ ９．２７ １５２．５２％ ２１．８４ ８．６７ １５１．８２％

国投北部湾发电有限公司
１２．０６ ３．６ ２３４．９５％ １１．２８ ３．３１ ２４０．６２％

厦门华夏国际电力发展有限
公司 ２１．４６ １７．３５ ２３．７０％ ２０．１５ １６．２６ ２３．９２％

淮北国安电力有限公司
８．８７ ８．９１ －０．４２％ ８．４ ８．４３ －０．３４％

国投白银风电有限公司
０．１８ ０．０３ ５００．００％ ０．１７ ０．０３ ４６６．６７％

四川二滩水电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 ７．４３

— —

７．３６

— —

国投云南大朝山水电有限公
司 ３．１４

— —

３．１２

— —

天津国投津能发电有限公司
４．５５

— —

４．１９

— —

国投宣城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３．５

— —

３．３３

— —

甘肃电投张掖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 ３．７６

— —

３．５５

— —

合计
１３３．５３ ７０．６９ ８８．９０％ １２６．４１ ６５．０１ ９４．４５％

２００９

年四季度，广西地区、云南地区电力受需求同比提高，来水严重偏枯影响，火电负荷大幅上升，国

投北部湾发电有限公司、国投曲靖发电有限公司发电量同比增幅较大。 华东地区负荷增长较快，徐州华润

电力有限公司发电量同比增幅较大。

表

２

：

２００９

年度公司投资企业电量完成情况

项 目
发电量

（

亿千瓦时
）

上网电量
（

亿千瓦时
）

本期 去年同期 增幅 本期 去年同
期 增幅

国投甘肃小三峡水电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 ３３．９２ ２７．２１ ２４．６６％ ３３．５６ ２６．９８ ２４．３８％

靖远第二发电有限公司
４９．０５ ６８．４６ －２８．３５％ ４６ ６４．２４ －２８．３９％

徐州华润电力有限公司
６６．７７ ６５．４５ ２．０２％ ６２．９ ６０．１５ ４．５８％

国投曲靖发电有限公司
６５．７７ ４８．１４ ３６．６３％ ６１．７８ ４４．８９ ３７．６２％

国投北部湾发电有限公司
２５．３４ ２４．７４ ２．４２％ ２３．５ ２３．１ １．７２％

厦门华夏国际电力发展有限
公司 ７１．８４ ７１．９２ －０．１１％ ６７．３１ ６７．３３ －０．０３％

淮北国安电力有限公司
３０．６３ ３８．１８ －１９．７７％ ２８．９２ ３６．０４ －１９．７５％

国投白银风电有限公司
０．６１ ０．０３ １９３３．３３％ ０．５８ ０．０３ １８３３．３３％

四川二滩水电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 ７．４３

— —

７．３６

— —

国投云南大朝山水电有限公
司 ３．１４

— —

３．１２

— —

天津国投津能发电有限公司
４．５５

— —

４．１９

— —

国投宣城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３．５

— —

３．３３

— —

甘肃电投张掖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 ３．７６

— —

３．５５

— —

合计
３６６．３１ ３４４．１１ ６．４５％ ３４６．１ ３２２．７６ ７．２３％

公司

２００９

年重大资产重组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末完成，新增四川二滩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国投云南

大朝山水电有限公司、天津国投津能发电有限公司、国投宣城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和甘肃电投张掖发电有

限责任公司等五个投资企业。 重组收购的投资企业全年电量完成情况如下。

表

３

：

２００９

年度重组涉及的投资企业全年电量完成情况

项 目
发电量

（

亿千瓦时
）

上网电量
（

亿千瓦时
）

本期 去年同期 增幅 本期 去年同
期 增幅

四川二滩水电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 １５０．５２ １６１．０２ －６．５２％ １４９．６１ １６０．０７ －６．５３％

国投云南大朝山水电有限公
司 ５３．７８ ６７．３９ －２０．２０％ ５３．５２ ６７．１０ －２０．２４％

天津国投津能发电有限公司
１３．０６

— —

１２．１５

— —

国投宣城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２８．５８ ７．３３ ２８９．９０％ ２６．９９ ６．９１ ２９０．５９％

甘肃电投张掖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 ２９．５７ ３４．１７ －１３．４６％ ２７．４４ ３２．１９ －１４．７６％

合计
２７５．５１ ２６９．９１ ２．０７％ ２６９．７１ ２６６．２７ １．２９％

特此公告。

国投华靖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３８

证券简称：

*ＳＴ

大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０６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第二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２

日上午

９

时至

１１

时以通讯表决方式（传真表决）召开。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许亚楠召集，会议应参加董事

６

人，共有

６

人参与表决。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一：关于选举孙登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６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由于胡滨先生因个人原因向公司董事会书面提出辞职，根据公司相关规定，胡滨先生的辞职自辞职

报告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辞职后不再任职于本公司。 为此，公司董事会提名孙登义先生为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三年。

孙登义先生简历：山东青岛人，

１９５６

年

５

月出生，先后就职于青岛粉末冶金厂、青岛车辆厂、青岛运输

车辆制造厂、颐中青岛运输车辆制造有限公司等，现任青岛亚星置业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助理。 孙登义

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在本公司潜在控股股东青岛亚星实业有限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任职。 孙登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孙登义先生在公司管理和房地产经营方面具有丰富经验。

独立董事意见：经审阅董事候选人的个人简历，未发现该候选人存在违反《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

定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或者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董事候选人具备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规定的任职条件，同意本次候选人的提名。

议案二、 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６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董事会同意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将上述第一项议案提交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 会议通知详见今日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发布的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特此公告。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３８

证券简称：

*ＳＴ

大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０７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司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合规性

１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２

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详见于巨潮资讯网上发布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２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８

日

９

：

３０

分

－１１

：

３０

分

（四）会议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６０１７

号都市阳光名苑

１

栋

４

楼

ＣＥＯ

商务中心会议室；

（五）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六）出席对象：

１

、 在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５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

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会议审议的提案由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程序合法，资料完备。

（二）本次会议的议案如下：

议案一：关于选举孙登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由于胡滨先生因个人原因向公司董事会书面提出辞职，根据公司相关规定，胡滨先生的辞职自辞职

报告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辞职后不再任职于本公司。 为此，公司董事会提名孙登义先生为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三年。

孙登义先生简历：山东青岛人，

１９５６

年

５

月出生，先后就职于青岛粉末冶金厂、青岛车辆厂、青岛运输

车辆制造厂、颐中青岛运输车辆制造有限公司等，现任青岛亚星置业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助理。 孙登义

先生在公司管理和房地产经营方面具有丰富经验。

孙登义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在本公司潜在控股股东青岛亚星实

业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任职。 孙登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三、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１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须持授权委

托书、委托人的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和代理人身份证到公司办理登记。

２

、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法人代表身份证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

的，代理人须持授权委托书、委托法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和代理人身份证到公司

办理登记。

３

、外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６

日至

１

月

２７

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三）登记地点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地 址：深圳福田区深南大道

６０１７

号都市阳光名苑

１

栋

６Ｂ

四、其他

１

、会议联系方式

地址：深圳福田区深南大道

６０１７

号都市阳光名苑

１

栋

６Ｂ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００

电 话：

０７５５－２６９２１６９９

传 真：

０７５５－２６９１０５９９

电子邮箱：

ｄｔｓｔｏｃｋ＠ｙａｈｏｏ．ｃｎ

联系人：刘仕保、宋星、管小红

２

、会议其他情况

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１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授权委托书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２

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单位

／

个人）出席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１

、本人

／

单位对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股东大会具体审议事项的委托投票指示如

下：

序号 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一
、

１

关于选举孙登义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２

、对未作具体指示的事项，代理人（可以

／

不得）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有效期限：

委托人股东帐号：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日

股票代码：

000418 200418

股票简称：小天鹅

A

小天鹅

B

公告编号：

2010-03

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或变更提案，没有提案被否决。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0

年

1

月

12

日下午

14:30

2

、召开地点：本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4

、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

、主持人：方洪波先生

6.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0

年

1

月

12

日上午

9

：

30－11

：

30

，下午

13

：

00－15

：

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0

年

1

月

11

日下午

15

：

00-2010

年

1

月

12

日下午

15

：

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7.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代理人

53

名（代表股东

74

名），代表股份

289,

316,46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83%

。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共

5

名， 代表股份

229,800,938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96%

。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

48

名，代表股份

59,515,52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10.87%

。

2

、

A

股股东出席情况：

A

股股东

54

名 （代理人

5

名）， 代表股份

199,850,833

股

,

占公司

A

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04%

。

3

、

B

股股东出席情况：

B

股股东

20

名（代理人

2

名

, 2

名代理人同时也是

A

股股东代理人），代表股份

89,465,627

股，占

公司

B

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83%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以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份条件的说明》

1

）总的表决情况：

有表决权的股份共计

289,316,460

股，其中同意

285,953,95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

表决权

98.84％

；反对

36,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1％

；弃权

3,326,308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15％

。

2

）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99,815,633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8％

；反对

35,20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

所持表决权

0.02％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3

）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86,138,319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6.281％

；反对

1,00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

所持表决权

0.001％

；弃权

3,326,308

股，占出席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3.718％

。

二、以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1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1

）总的表决情况：

本议案关联方回避表决，有表决权的股份共计

126,954,735

股，其中同意

123,592,227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97.35％

；反对

36,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3％

；弃权

3,

326,30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2.62％

。

2

）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68,305,622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5％

；反对

35,20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

所持表决权

0.05％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3

）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55,286,605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4.323％

；反对

1,00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

所持表决权

0.002％

；弃权

3,326,308

股，占出席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5.675％

。

2

、发行方式

1

）总的表决情况：

本议案关联方回避表决，有表决权的股份共计

126,954,735

股，其中同意

123,592,227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97.35％

；反对

36,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3％

；弃权

3,

326,30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2.62％

。

2

）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68,305,622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5％

；反对

35,20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

所持表决权

0.05％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3

）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55,286,605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4.323％

；反对

1,00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

所持表决权

0.002％

；弃权

3,326,308

股，占出席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5.675％

。

3

、发行股份购买的资产

1

）总的表决情况：

本议案关联方回避表决，有表决权的股份共计

126,954,735

股，其中同意

123,592,227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97.35％

；反对

36,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3％

；弃权

3,

326,30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2.62％

。

2

）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68,305,622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5％

；反对

35,20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

所持表决权

0.05％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3

）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55,286,605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4.323％

；反对

1,00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

所持表决权

0.002％

；弃权

3,326,308

股，占出席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5.675％

。

4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1

）总的表决情况：

本议案关联方回避表决，有表决权的股份共计

126,954,735

股，其中同意

123,592,227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97.35％

；反对

36,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3％

；弃权

3,

326,30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2.62％

。

2

）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68,305,622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5％

；反对

35,20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

所持表决权

0.05％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3

）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55,286,605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4.323％

；反对

1,00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

所持表决权

0.002％

；弃权

3,326,308

股，占出席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5.675％

。

5

、标的资产价格

1

）总的表决情况：

本议案关联方回避表决，有表决权的股份共计

126,954,735

股，其中同意

123,592,22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97.35％

；反对

36,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3％

；弃权

3,326,

30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2.62％

。

2

）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68,305,622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5％

；反对

35,20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

所持表决权

0.05％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3

）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55,286,605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4.323％

；反对

1,00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

所持表决权

0.002％

；弃权

3,326,308

股，占出席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5.675％

。

6

、发行价格和定价方式

1

）总的表决情况：

本议案关联方回避表决，有表决权的股份共计

126,954,735

股，其中同意

123,592,227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97.35％

；反对

36,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3％

；弃权

3,

326,30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2.62％

。

2

）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68,305,622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5％

；反对

35,20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

所持表决权

0.05％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3

）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55,286,605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4.323％

；反对

1,00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

所持表决权

0.002％

；弃权

3,326,308

股，占出席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5.675％

。

7

、发行数量

1

）总的表决情况：

本议案关联方回避表决，有表决权的股份共计

126,954,735

股，其中同意

123,592,227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97.35％

；反对

36,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3％

；弃权

3,

326,30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2.62％

。

2

）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68,305,622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5％

；反对

35,20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

所持表决权

0.05％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3

）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55,286,605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4.323％

；反对

1,00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

所持表决权

0.002％

；弃权

3,326,308

股，占出席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5.675％

。

8

、锁定期安排

1

）总的表决情况：

本议案关联方回避表决，有表决权的股份共计

126,954,735

股，其中同意

123,592,227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97.35％

；反对

36,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3％

；弃权

3,

326,30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2.62％

。

2

）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68,305,622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5％

；反对

35,20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

所持表决权

0.05％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3

）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55,286,605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4.323％

；反对

1,00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

表决权

0.002％

；弃权

3,326,308

股，占出席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5.675％

。

9

、过渡期间标的资产损益的归属

1

）总的表决情况：

本议案关联方回避表决，有表决权的股份共计

126,954,735

股，其中同意

123,592,227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97.35％

；反对

36,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3％

；弃权

3,

326,30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2.62％

。

2

）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68,305,622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5％

；反对

35,20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

所持表决权

0.05％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3

）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55,286,605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4.323％

；反对

1,00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

所持表决权

0.002％

；弃权

3,326,308

股，占出席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5.675％

。

10

、本次发行前滚存利润安排

1

）总的表决情况：

本议案关联方回避表决，有表决权的股份共计

126,954,735

股，其中同意

123,592,227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97.35％

；反对

36,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3％

；弃权

3,

326,30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2.62％

。

2

）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68,305,622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5％

；反对

35,20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

所持表决权

0.05％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3

）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55,286,605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4.323％

；反对

1,00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

所持表决权

0.002％

；弃权

3,326,308

股，占出席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5.675％

。

11

、上市地点

1

）总的表决情况：

本议案关联方回避表决，有表决权的股份共计

126,954,735

股，其中同意

123,592,227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97.35％

；反对

36,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3％

；弃权

3,

326,30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2.62％

。

2

）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68,305,622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5％

；反对

35,20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

所持表决权

0.05％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3

）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55,286,605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4.323％

；反对

1,00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

所持表决权

0.002％

；弃权

3,326,308

股，占出席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5.675％

。

12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1

）总的表决情况：

本议案关联方回避表决，有表决权的股份共计

126,954,735

股，其中同意

123,592,227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97.35％

；反对

36,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3％

；弃权

3,

326,30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2.62％

。

2

）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68,305,622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5％

；反对

35,20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

所持表决权

0.05％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3

）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55,286,605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4.323％

；反对

1,00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

所持表决权

0.002％

；弃权

3,326,308

股，占出席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5.675％

。

三、以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1

）总的表决情况：

本议案关联方回避表决，有表决权的股份共计

126,954,735

股，其中同意

123,592,227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97.35％

；反对

36,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3％

；弃权

3,

326,30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2.62％

。

2

）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68,305,622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5％

；反对

35,20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

所持表决权

0.05％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3

）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55,286,605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4.323％

；反对

1,00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

所持表决权

0.002％

；弃权

3,326,308

股，占出席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5.675％

。

四、以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签订附生效条件的

<

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协议

>

的议案》

1

）总的表决情况：

本议案关联方回避表决，有表决权的股份共计

126,954,735

股，其中同意

123,592,227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97.35％

；反对

36,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3％

；弃权

3,

326,30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2.62％

。

2

）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68,305,622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5％

；反对

35,20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

所持表决权

0.05％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3

）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55,286,605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4.323％

；反对

1,00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

所持表决权

0.002％

；弃权

3,326,308

股，占出席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5.675％

。

五、以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有关事项的

议案》

1

）总的表决情况：

有表决权的股份共计

289,316,460

股，其中同意

285,953,95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

表决权

98.84％

；反对

36,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1％

；弃权

3,326,308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15％

。

2

）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99,815,633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8％

；反对

35,20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

所持表决权

0.02％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3

）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86,138,319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6.281％

；反对

1,00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

所持表决权

0.001％

；弃权

3,326,308

股，占出席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3.718％

。

六、以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免于以要约方式增

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1

）总的表决情况：

本议案关联方回避表决，有表决权的股份共计

126,954,735

股，其中同意

123,592,227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97.35％

；反对

36,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3％

；弃权

3,

326,30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2.62％

。

2

）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68,305,622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5％

；反对

35,20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

所持表决权

0.05％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3

）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55,286,605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4.323％

；反对

1,00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

所持表决权

0.002％

；弃权

3,326,308

股，占出席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5.675％

。

七、以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董事的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289,316,460

股，有效

表决票数为

578,632,920

票，其中同意

570,629,604

票；反对

1,350,700

票；弃权

6,652,616

票。 具体投票表决

情况如下：

肖明光先生同意

285,314,802

票、反对

675,350

票、弃权

3,326,308

票。

马俊霞女士同意

285,314,802

票、反对

675,350

票、弃权

3,326,308

票。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肖明光先生、马俊霞女士当选为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

任期自本次股东

大会决议生效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宋琳琳 孙磊

3

、结论性意见：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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